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101 年度下半年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申復單位：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地理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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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101 年度下半年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申復單位：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地理學系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1.該系課外學習活動與核心能

力間的關連性較為不足。 
1.本系每學期都舉辦 3-4 場專題演

講，即有增強學生核心能力的作用。

以及每學年下期之全系大考察，可增

強田野調查與空間資訊處理能力，而

固定的報告競賽，可增強解說與表達

能力。 
2.其次，為有興趣於：觀光旅遊、地

理資訊系統、以及國家考試的同學辦

理工作坊或演講，可增強區域課題分

析與整合能力。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檢附資料雖說明 98 至 100 學

年度間辦理研討會與演講活動，惟仍

無法具體呈現學生參與程度及參與

課外活動和核心能力間之關聯性。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2.該系課程大綱所需填寫之核

心能力表高達 25 項，偏多且複

雜。 

1.本系課程大綱所需填寫的核心能

力在大學部與碩士班各 5 項，博士班

4 項。至於院、校與職涯和教育等核

心能力，係全校共同製作，各任課教

師可自行裁量，並非複雜。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本訪評意見係依據該系自我評

鑑報告書第 20 頁圖 1-5-2 所做出之

建議；若根據該系申復意見書附件

1-2-1，則該系課程大綱所需填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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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核心能力高達 30 項，確實偏多且複

雜。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3.該系部份發展目標以南部地

區為主，恐會影響畢業生進入

職場的競爭力。 

南部地區只是地理學各分科的實證

場域，各種專業能力與競爭力的培養

各科目均有完整的核心能評核機制。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根據該系自我評鑑報告書第

12 頁之發展計畫第 2 項及第 4 項，

均明確指出以發展南部地區區域地

理學研究與教育推廣相關服務為目

標。此係評鑑委員之良善建議。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4.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是以系

所會議、導生時間、網頁及課

程設計等方式進行宣導，但師

生對其瞭解與達成程度仍嫌不

足。 

本系師培畢業生近三年考取國家教

檢考試的成績接近 100%(每學年最

多僅 1 位學生未通過國家教檢考

試)，應足以證明完成教育目標。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此係評鑑委員根據實地訪評所

獲結論，做出之良善建議。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5.該系目前約有接近一半（54
門）的專業選修課程已停開五

年，課程結構及與教育目標、

核心能力之適配性有待重新檢

視。 

1.本系課程已在 100 學年度的系課委

會，充分討論，並縝密修訂出如今的

課程架構。 
2.保留課程之原來結構，亦以地理學

之範疇為界，實為彈性的作法。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訪評意見係根據該系自我評鑑

報告書附錄 1-5-9，做出之良善建

議。而該系自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後至

99 學年度之間，未見做課程檢討之

相關紀錄；於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前始

做課程之檢討，而檢討之結果亦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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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決多數課程未開授之問題。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6.該系課程規劃和定位過程欠

缺在校生、畢業生、學界及業

界參與，亦缺乏廣納意見的相

關機制。 

本系課程委員會成員包括畢業系友

(國中地理教師)，臺灣師大文學院院

長(地理系教授)，以及崧旭地理資訊

公司總經理(台大地理系碩士)，以及

本系系學會總幹事為系務會議之當

然代表，代表在校生參與課程相關會

議，並經多次會議研商，也廣納校外

課程委員之改革意見，應有一定之機

制。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訪評意見係根據評鑑委員實地

訪視佐證資料後，做出之良善建議。

而該系自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後至 99
學年度之間，未見邀請在校生、畢業

生、學界及業界參與課程規劃與系所

定位之相關紀錄。 

教師教學與學

習評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1.該系專任教師人數稍顯不

足，且為開設重要課程教師大

多超鐘點，部分課程甚至需長

期聘用兼任教師。在該系人力

與開課人數門檻的雙重限制

下，恐影響開課彈性。 

1.本系專任教師 12 人，雖不夠理想，

尚符合教育部規定 11 人之門檻。 
2.因課程配置，以兼任補充亦屬自

然。經爭取，101 下學期本系亦爭取

合聘研究員職缺一名至本系服務，以

增加人力。 
3.至於開課時數亦為配合學生需

求，平均數亦合理，詳如附件 2-1-1。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訪評意見係依據該系自我評鑑

報告書第 25 頁之問題與困難事項與

實地訪視後所做之良善建議。而該系

申復所附資料 2-2-1，亦顯示多數教

師有超鐘點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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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1.地理資訊系統係與 IT 密切結

合的一門科技，且為該系主力

推動的工作，可惜硬體空間狹

隘、規模尚小，成效如何，尚

待觀察。 

1.本系部分地理資訊系統相關課

程，長期運用本校電算中心上課，並

舉辦專業研習會議。 
2.本系之專業地理資訊系統教育中

心，空間比較小，尚堪以因應學生學

習之需。 
3.本校已規劃新大樓，據規劃本係將

有比較充足的空間配置，謝謝委員關

懷。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訪評意見係評鑑委員現場訪視

教師與學生後之良善建議。該系之地

理資訊教育中心於 100 年 12 月成

立，空間與規模尚小，成效尚待觀

察；且該系申復意見說明所述之新大

樓規劃，屬實地訪評後之改善作法，

不在意見申復範圍。 

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2.該系在教育與職涯融合能力

上尚有努力空間，學生之田野

調查能力有必要再予以加強。

1.本系職涯輔導訂有 role model 輔
導機制，即將教師群分三組，一為師

培組，由曾任中學教師及教材教法教

師擔任，輔導師資生順利考取教職，

其次為攻讀研究所及留學，由留學海

外及導師擔任，近三年來出國攻讀碩

士學位不斷累增。其三為報考觀光導

遊、GIS 及其他證照，以利非師培生

順利進入職場，近三年來就業率達

90％以上，輔導績效良好。 
2.全系每學年之全系大考察，以及各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訪評意見係依據該系自我評鑑

報告書附錄 1-5-6 至 1-5-8 所做之良

善建議。該系申復意見第 1 項之敘

述，未見呈現於該系之自我評鑑報告

書與實地訪視時之資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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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門課補助一次田野實察的措施，應已

提升學生之田野實察的實力。 
3.分流之後，師培生的 3 周實習，教

學參訪，非師培生的企業建教合作，

亦已漸次開展。 
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部分】 
1.碩士班學生建置學習歷程之

比例偏低，教師無法充分瞭解

其學習過程。 

碩士生以其導教授為學業導師，應有

一定程度之瞭解。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依據該系自我評鑑報告書書面

審查待釐清問題之回覆，該系碩士班

學 生 建 置 學 習 歷 程 檔 案 僅 有

22.11%，博士班為 0，確實偏低。 
學術與專業表

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1.依據該系訂定的發展目標與

未來展望方向來評估，教師與

博士班學生研究成果的學術貢

獻性與國際性表現較弱。 

本系已訂有鼓勵研究生出國參與學

術研討會之補助辦法，敬請期待。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訪評意見係評鑑委員根據實地

訪評報告書與實地訪視所做之良善

建議。該系教師與博士班學生研究成

果的學術貢獻性與國際性表現確實

較弱。且該系申復意見檢附資料說明

屬實地訪評後之改善作法，不在意見

申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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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學術與專業表

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2.該系部分助理教授與副教授

停留於原職位之年資較長，恐

影響整體之學術及專業表現。

本校訂定有專任教師定期評鑑制

度。本系亦根據本校規定，定有評鑑

與淘汰辦法，如附件 4-2-1。感謝委

員鼓勵。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訪評意見係評鑑委員根據實地

訪視所做之良善建議。 

學術與專業表

現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學士班部分】 
1.該系學士班學生在爭取完整

的專題研究能力培養上，欠缺

具體的鼓勵與機會。 

1.本系已訂有鼓勵同學出國參與學

術研討會之補助辦法，尚祈諒察與期

待。 
2.本系已於系務會議宣達，將積極爭

取大學生參與國科會專題計畫，也訂

有鼓勵及獎勵機制。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系自 95 年度迄今未曾有學

生執行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

畫，顯示該系學士班學生在爭取完整

的專題研究能力培養上，欠缺具體的

鼓勵與機會。 
畢業生表現與

整體自我改善

機制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共同部分】 
1.該系根據內外部互動關係人

意見反應所進行之自我改善機

制，較缺乏業界、雇主及畢業

生之參與。 

本系畢業生尚多往教職發展，國、高

中校長亦多參與本校會議，且運用教

學參訪機會，亦獲得雇主意見回饋。

例如：本系畢業生與其服務學校教務

主任反映電腦製圖技術待強化，本系

立即舉辦 Q-GIS 工作坊，以增強其

能力，至今已舉辦 3 場次。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訪評意見係評鑑委員根據實地

訪評報告書與實地訪視佐證資料後

所做之良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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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畢業生表現與

整體自我改善

機制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2.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

善建議，雖大部分已落實，但

在加速發展第二、三專業領

域，以拓展畢業生就業機會，

及強化教師投稿外審期刊及國

科會計畫申請兩方面，改善較

為不足。 

本系在地理技術與旅遊業兩項專業

領域，2012 年底，已有 1 位畢業生

考上測量繪圖類公職、3 位畢業生從

事測量與 GPS 工作，而且皆為私人

企業、2 位畢業生在旅遊業界服務，

顯示本系在教育市場之外的專業發

展，已初具成效。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系申復意見說明係屬實地訪

評後之改善作法，不在意見申復範

圍。至於在強化教師投稿外審期刊及

國科會計畫申請方面，未見改善。 

畢業生表現與

整體自我改善

機制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碩士班、博士班部分】 
1.該系學士班畢業生的生涯發

展追蹤機制較為完善，惟對

碩、博士班畢業生的追蹤較為

不足。 
 

1.本系對博士班畢業生之工作類別

與就業場所，多有瞭解(附件5-1-1 國
立高雄師範大學地理學系博士班畢

業生名冊)，部分畢業生甚至於參與

本系創設之高雄市臺灣地理學會。 
2.本系已成立系友聯誼會，由本系碩

士班畢業系友，現任高雄市立瑞祥高

中校長，林香吟擔任會長，已多所追

蹤聯繫。 
3.本系每 5 年均舉辦大型系友返校座

談會，2013 年 4 月 13 日為 5 年週期

（創系 20 週年系慶大會）之返校日。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依據該系自我評鑑報告書第

72 頁所述之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

制，主要針對學士班畢業生所設計，

缺乏對碩、博士班學生之追蹤機制。

該系之申復意見說明係屬實地訪評

後之改善作法，不在意見申復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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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畢業生表現與

整體自我改善

機制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2.碩、博士班畢業生的學習成效

評估機制仍有待建立。 
1.本系碩、博士班畢業生多從事教學

與研究工作，包括各公，私立大學與

國、高中，其成效應受肯定。 
2. 碩 士 研 究 生 必 須 參 加 三 次

seminar，報告其論文進度，並接受

全系教師提問，此外，必須於校外研

討會發表其論文研究結果。 
3.博士生畢業門檻，先通過資格考，

再具備論文 10 點(地理或相關期刊，

2 位匿名審閱制度)，並通過本系學術

委員會審核可者，方可提學位口試。

4. 以上，學習成效機制應屬適當，

敬請諒察。 

維持原訪評意見。 

理由：該系申復意見之說明係屬碩、

博士班畢業門檻機制，並未對學生畢

業後之學習成效做追蹤評估。 

 

 


